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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 

环评文件标准化编制、智能化辅助审批试点 

工   作   方   案 
 

一、 试点目标 

优化政务服务，减轻企业负担；推进环评文件编制标准化、规

范化，提升环评文件质量；为深化环评与排污许可衔接奠定信息化

基础。 

二、 试点范围 

（一）试点城市（区）。北京市海淀区、浙江省杭州市、福建省

厦门市、四川省成都市。 

（二）试点行业。试点城市自行选取工艺简单、环境影响较轻、

污染防治措施成熟可靠的行业开展试点。 

三、 试点任务 

（三）信息填报标准化。建设项目基本情况及工程分析、区域环

境质量现状、环境保护目标、污染物产治排情况、主要污染物排放

总量及指标替代来源、环境影响情况、综合结论进行字段化处理。

企业点选、填报相关信息，辅助生成环评文件（不含影响预测内容），

实现环评文件编制内容精简和效率提升。 

（四）选址论证智能化。在生态环境分区管控“一张图”的基础

上，集成生态环境功能区划、要素管理空间数据，衔接“多规合一”

业务协同数字化成果，实现跨领域、跨图层空间综合分析。企业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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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建设项目地址，勾选行业类别，填写建设内容、规模等基础信息，

智能辅助研判项目选址是否可行，生成选址环境合理性分析内容。 

（五）预测评价规范化。嵌套法规模型或选取适应当地的大气、水、

噪声及海洋等环评预测模型和参数体系，调用符合要求的自动监测数据

或周边相关园区、项目监测数据，衔接工程分析内容及环境质量现状、

环境敏感目标、环境基础设施等矢量数据，开展预测评价。企业点选、

填写相关信息，在线完成环境影响预测评价，生成环评文件。 

（六）智能化辅助环评审批。梳理试点行业历史项目审批结果，

形成审批规则。以环评文件为分析对象，通过智能检索引擎技术，

抓取环评文件中项目位置、建设内容、关键工艺和特征污染物等关

键信息，结合行业相关管理要求，进行糅合对比分析，按照规定内

容格式，辅助生成环评批复意见。 

四、 保障措施 

（七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我部将建立部领导任组长的试点工作领导

小组，下设指导保障工作组，对试点工作开展全程跟踪指导，并适

时组织试点经验交流研讨。试点城市制定试点实施方案，合理确定

工作目标，明确工作机制及时间表、路线图，确保试点有序推进。

及时评估试点成效、总结经验做法，对发现的问题及时采取有效对

策措施，于 2025 年 9 月底前将试点总结报告报我部。 

（八）加大保障力度。试点城市要做好试点工作所需软、硬件基

础设施及相关功能开发、运维的保障工作。加强与发展改革、工业

和信息化、自然资源、住房城乡建设等相关主管部门沟通，积极争

取支持，深化数据共享和汇交融合，提升工作合力。 


